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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訂立酒店管理合同的補充協議

本公司財務顧問

瓏盛資本有限公司

本公告乃由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刊發，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4章項下的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，亦不

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本公司關連交易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的公告（「第一份自願公告」）。除另有

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第一份自願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。

有關管理合同的補充協議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（交

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浙江新田鋪農旅開發有限公司（「浙江新田

鋪」）、浙江國大雷迪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（「酒店管理公司」）及紅槿資本投資管理

有限公司（「紅槿資本」）訂立管理合同的補充協議（「補充協議」），內容有關向該酒

店提供酒店管理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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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全悉及確信，於本公告日期，酒店管理公

司，紅槿資本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（定義見

上市規則）的第三方。

補充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：

訂約方 ： (i) 浙江新田鋪

(ii) 酒店管理公司

(iii) 紅槿資本

物業租賃合同 ： 浙江新田鋪及紅槿資本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

二日訂立物業租賃合同（「物業租賃合同」），據

此，浙江新田鋪同意在物業租賃合同的條款及條

件規限下，向紅槿資本出租該酒店，期限為二零

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三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權利及義務出讓 ： 於物業租賃合同期限內，該酒店擁有權產生的權

利（ 包括但不限於浙江新田鋪對該酒店的使用

權、專有權利及義務等）須自簽訂補充協議當日

起出讓予紅槿資本。

付款義務承擔 ： 自全體訂約方簽訂補充協議當日起，浙江新田鋪

根據酒店管理合同的付款義務（包括但不限於籌

備資金、營運資金、福利、管理諮詢服務費、基

本管理費、GOP比率獎金管理費、系統服務費、

商標使用費等）將由紅槿資本承擔。倘浙江新田

鋪已根據管理合同支付款項，紅槿資本須自補充

協議生效日期起計 5個工作天內將有關款項一次

過退還予浙江新田鋪。

物業租賃合同的主要條款如下：

訂約方 ： (i) 浙江新田鋪（出租人）

(ii) 紅槿資本（承租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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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用途 ： 該酒店僅可由紅槿資本用作以「雷迪森」品牌名

稱在其商業牌照所訂明業務範圍內營運。未經浙

江新田鋪事先書面同意，紅槿資本不得更改品牌

名稱及該酒店的用途。

租期 ： 該酒店的租期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三

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如因施工進度或浙江新

田鋪造成的其他原因導致該酒店延遲交付，則該

物業的裝修期、租約開始日期及屆滿日期將相應

延後。

該酒店的建設及裝修期（「裝修期」）自物業租賃合

同簽訂日期起至該酒店交付日期二零二一年八月

一日止。如交付日期有所變動，則裝修期亦會相

應變動。

租金及其他開支 ： 紅槿資本將向浙江新田鋪支付租金（含稅），每月

固定租金為人民幣750,552.25元。

租金自租約開始日期起計算，每三年增加 10%。

如因租金上漲導致保證金不足，紅槿資本須在租

金調整日期起計第一個月內補足相關差額。

紅槿資本將支付租賃保證金人民幣 750 ,552 .25

元，相當於首個租賃期前的一個月租金。

於租期內，使用該酒店所產生的所有開支，包括

但不限於水、電、氣、通訊、空調費用、物業管

理費等及相關設備安裝費用，均由紅槿資本承

擔。於裝修期內，紅槿資本免交租金，惟須支付

其他開支，包括但不限於垃圾清潔費及水電費等

（如有）。除本合同另有訂明者外，所有上述開支

須按浙江新田鋪的書面通知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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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紅槿資本的資料

紅槿資本為一間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（「中國」）註冊成立的有限

公司，主要從事提供投資管理、項目投資、投資諮詢、企業管理諮詢、資產管理

及酒店管理。

訂立補充協議的理由

補充協議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提供機會降低與該酒店未來營運有關

的現金流不穩定的固有風險，並借助投資物業取得更穩定的現金流。由於共用紅

槿資本的業務管理、人力資源、後勤支援職能及其他行政服務，因此補充協議在

營運及行政成本方面具有成本效益。透過精簡及標準化本公司的業務管理架構，

可提高本公司的營運及決策成效，促使更有效快捷管理，為未來業務協同發展奠

定基礎。

董事認為，補充協議乃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，並認為補充協議的

條款屬公平合理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，並已按公平基準磋商及按一

般商業條款訂立。

董事會謹此聲明，概無就補充協議對本集團的溢利作出任何預測或估計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、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
余竹雲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李夢琳先生；非執行

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祥林博士、王文星先生

及周春生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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